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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屆周年大會董事局成員候選人 

選舉指引及提名表格 
 
 
 
 
 
 

 

提名期： 2020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二）至 

2020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6 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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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細閱下列資料 

 

 

 
I. 一般注意事項 

 

1. 根據學會組織章程 21.8 條，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學會」）的傑出資深會員、資深會員或
普通會員均有資格被推選為學會董事局成員。 
 

2. 候選人的完整及已簽署的提名表格及聲明之正本, 必須在 2020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6 時半「提名截止日期」或之前遞交予學會的公司秘書，學會地址為香港干諾道中 111 號永
安中心 5 樓 510 室。 
 

3. 董事局成員選舉的提名表格（「提名表格」）包括四個部份: 
 
A 部份: 個人資料  
B 部份: 個人陳述  
C 部份: 聲明 
D 部份: 董事局選舉提名人簽署表格(另外附件) 

 
4. 無論是以紙張形式或電子提名模式參選，候選人必須提交完整提名表格 A 及 B 部份，並於

C 部份「聲明」簽署。 
 

5. 如候選人採用紙張形式取得提名，必須在提名截止日期或之前向學會公司秘書提交 D 部份
「董事局選舉提名人簽署表格」。 

 

6. 候選人可選擇採用電子模式、紙張形式，或兩者混合方式取得提名。 

 

7. 候選人須提交中英文版本個人陳述，每個版本的字數最多為 250 字，以 A4 紙一頁為限，並
以 Word 檔存儲。候選人可在個人陳述中包括以下資料: 

 

i) 個人基本資料（姓名、照片及學會會員編號）; 
ii) 學歷及專業資格; 
iii) 指明所代表的界別，並說明出選這界別的原因; 
iv) 最近 10 年出任的公司及職位; 
v) 學會會員的年資，以及在過去 2 年參與董事局、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工作組，以及

其他義務及支持學會工作的經驗。 
 

公司秘書將不會審核個人陳述。候選人必須簽署聲明以示其正確無誤。 
 

8. 候選人於遞交提名表格及其資料已在電子平台上發佈後，不可更改已選定之代表界別。 
 

9. 如候選人未能在提名截止日期當日或之前向學會公司秘書遞交上述第(3)點規定的所需資
料，學會擁有絕對權利拒絕接受及/或處理有關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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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所有候選人必須透過以下方式取得最少 25 名具投票權會員的支持: 
- 「紙張形式」- 以董事局選舉提名人簽署表格來收集提名人的簽署; 或  
- 「電子提名模式」- 透過電子平台取得提名; 或 
- 以上兩種混合模式取得提名 

 
11. 具投票權會員*在每一界別只可提名 1 位候選人。如任何具投票權會員就某一界別提名多於

1 位候選人，則該提名人所提名於相同界別的候選人，將被視作無效，並且在計算提名人的
人數時不會被計算在內。在點算提名數目時，所有透過紙張形式及電子模式的提名將一併
計算在內。 
 
*根據學會組織章程，具投票權會員為學會的傑出資深會員、資深會員、普通會員或機構會
員的授權代表。 

 

12. 提名表格可於下列日期起於學會網站「關於學會」>「管治」>「會員大會」內下載:  

 

表格 日期 
董事局成員選舉的提名表格 2020年9月25日 
董事局選舉提名人簽署表格 2020年10月6日 

 

13. 如對提名程序有任何疑問，請電郵至 agm@hksi.org。   

 

 

 

II. 候選人使用電子模式取得提名的指引 
 

 
1. 在提名期間，候選人的姓名、代表界別和個人陳述(「資料」）將於收妥提名表格及簽署的

聲明後 1 個工作天內發佈到電子平台。如果候選人合符資格參加董事局選舉，該等資料也
將在周年大會電子投票平台發佈。 
 

2. 如候選人希望於提名期開始當日將資料發佈到電子平台，請於 2020 年 10 月 6 日至少 1 個
工作天前向學會公司秘書提交已填妥的提名表格及簽署的聲明(即 A-C 部份)。 

 

3. 在提名期內，公司秘書將於下列日期，向候選人提供一份報告以列明候選人透過電子平台
所獲得的提名票數(「報告」）: 

 
提名截止日期前一周 2020年10月28日 
提名截止日期前一天 2020年11月3日 

 
4. 請注意，在提名截止日期前，提名人可於提名期間隨時通過電子平台更改其提名選擇。因

此，候選人必須明白於提名期間，提名人可隨時更改或撤回提名，而其在電子平台的最後
選擇將被視為最終決定。公司秘書提供的報告僅供參考，並不會對報告中的數字和最終提
名人數之間的任何差異負責。學會及公司秘書將不會對報告中所載資料的正確性及準確性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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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提名人同時於紙張形式及電子平台遞交同一候選人的提名，則只會作一票計算。 

 

 

III. 候選人使用紙張形式取得提名的指引 
 

為符合公正透明原則，候選人以紙張形式提交的提名，其資料如姓名、代表界別和個人陳述
(「資料」)將於提名期間收妥後 1 個工作天內，發佈到電子平台。如候選人最終合符參選資格，
有關資料仍會在周年大會電子投票平台發佈。 

 

 

IV. 期望董事局成員的投入及貢獻 
 

除了學會組織章程規定的法定責任及權力外，董事局成員亦須: 
• 每年出席約 3 至 4 次董事局會議 
• 參與最少 1 個常務委員會(委員會主席亦為執行委員會成員) 
• 以身作則，支持及參與學會各種活動及節目，並贊助此類活動/節目 

 

 

V. 現屆董事局代表界別概覽 (截至 2020 年 9 月 25 日) 
 

根據學會章程細則第 18.1 條，董事局須由以下 6 個[(1)至(6)]行業界別，至少 1 名但不能多於 3
名董事組成。 
 

界別 
董事局成員

人數 
於第 23 屆周年大會
卸任的董事人數 

備註 

(1) 學術界 1 -  

(2) 企業融資業 2 1 - 

(3) 基金管理業 1 - - 

(4) 期貨業 2 1 - 

(5) 投資分析業 2 2 最少須選出 1 名董事 

(6) 證券業 3 1 - 

其他 1 - - 

總計 12   

 

註: 第 23 屆周年大會將有 5 個董事席位由選舉產生。  

 

 

 

 

 

 
 
 
 
 
 
 
 
 
 
  
 
 
 



2020 

    

提名期：2020年10月6日（星期二）- 2020年11月4日（星期三）下午6時半      5 

 
A 部份: 個人資料  
     

英文姓名 (姓，名) :  

 

(必須與香港身份證/護照上相同) 
 

中文姓名 (姓，名) : 

 

必須與香港身份證/護照上相同) 
 

會員編號: 
 

香港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 
 

界別: 

 

 

請於以下選擇一項並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 

 

 學術界 

 企業融資業 

 基金管理業 

 期貨業 

 投資分析業 

 證券業 

 其他 

請說明出選這界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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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份: 個人陳述  
 
候選人須提交中英文版本個人陳述，每個版本的字數最多為250字，以A4紙一頁為限，並以Word檔存
儲。候選人可在個人陳述中包括以下資料: 
 

i) 個人基本資料（姓名、照片及學會會員編號）; 
ii) 學歷及專業資格; 
iii) 指明所代表的界別，並說明出選這界別的原因; 
iv) 最近 10 年出任的公司及職位; 
v) 學會會員的年資，以及在過去 2 年參與董事局、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工作組，以及其他

義務及支持學會工作的經驗。 
 
公司秘書將不會審核個人陳述。候選人必須簽署聲明以示其正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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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份: 個人陳述 

(英文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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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份: 個人陳述  

(中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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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部份: 聲明  

請於方格內填上剔號(✓)以作確認。 

 

本人,                 (候選人姓名), 

 

已閱讀及同意「第23屆周年大會董事局成員候選人選舉指引及提名表格」。 

同意學會將本人提供的個人資料轉交學會會籍委員會, 學會代理或其他第三方以處理本人的提名，

包括可能須要之核實用途。 

 

本人聲明: 

在個人陳述中提供的一切資料均屬真實、完整及準確，並對資料的真實性、準確性及完整性承

擔責任。 

沒有作出任何陳述或遺漏使有關資料失實或具誤導性。本人明白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

可能會導致學會取消本人參選董事成員的資格及被學會紀律處分。 

 
 

刑事定罪紀錄聲明 

1. 您曾否在香港或香港以外的其他地方被定罪(輕微罪行除外(註一)(註二))或被香港或其他地方的任何

執法或監管機構進行任何形式的紀律調查或處分(例如受到警告、罰款、暫時吊銷牌照)? 

有。(請於附頁提供詳情。) 

 

沒有。 

 

2. 您目前在香港或香港以外的其他地方，是否涉及任何刑事、紀律或被監管機構調查及/或正在進行的

法律程序? 

有。(請於附加頁提供詳情。) 

 

沒有。 

 
 

簽名:                   姓名:                   

 

會員編號:              日期:          

 

註一: 

包括根據《罪犯自新條例》（香港法例第 297 章）第 2 條 （或香港以外的相關法例條例）已喪失時效的罪行。  

 

註二: 

根據香港法律第 237 章《定額罰款(交通違例事項)條例》，第 240 章《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例》或第 570 章《定額罰款(公眾

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等法例可作出定額罰款不超於港幣 10,000 元或等值的罪行，不論是否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犯罪。 

http://www.hklii.org/hk/legis/ch/ord/297/
http://www.hklii.org/hk/legis/ch/ord/297/
http://www.hklii.org/hk/legis/ch/ord/297/s2.html

